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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汉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签订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属于框架

性协议，协议中相关约定能否付诸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框架协议签署完成后，各方将继续商讨具体合作安排，并在签署正式合

作协议书时确定，届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的

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框架协议的履行对公司2017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框架协议签署 

2017年6月12日京汉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汉置业”）

与重庆市天池园林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池园林”）、刘健、

杨华共同签署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各方约定，在刘健、杨华获

得天池园林 100%股权，并完成本框架协议约定事项后，京汉置业将

收购双方持有的天池园林 100%股权。 

二、合作方介绍 

1、重庆市天池园林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G1050022701532410N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7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健 

主要股东：刘健持股 66%，杨华持股 0.67%，中国农发重点建设

基金有限公司持股 33.33% 

实际控制人：刘健 



 

经营范围：生态农业开发，旅游观光服务，种植，销售花卉苗木；

养殖、销售水产品；房地产开发；养老服务；销售；保健食品；住

宿；餐饮服务。 

住所：重庆市璧山区璧城街道天池村二社 

经营期限:1998年 5 月 19 日至 2028年 5 月 19 日 

2、刘健 

身份证号：510232196212010016 

住所：重庆市璧山县东林大道 44 号 2 单元 2-2 

3、杨华 

身份证号：510232196508310026 

住所：重庆市璧山县东林大道 44 号 2 单元 2-2 

上述协议对方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

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经查询，上述协议各方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 

三、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 刘健 

乙方：杨华 

丙方：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丁方: 重庆市天池园林开发有限公司 

1、丙方拟在甲、乙、丁各方完成本框架协议约定事项后，最终

收购甲、乙双方持有的天池园林 100%股权。甲、乙双方愿意按照本

框架协议约定方式向丙方转让其持有丁方的上述股权（以下简称“本

次股权转让”）。 

2、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基准日拟为【2017】年【5】月【31】日。

股权转让价格最终以评估值为基础协商确定，具体计算标准如下︰(1)

股权转让价格=目标公司总资产估值-债务估值+其他调整。(2)目标公

司项目建设用地约为 251亩（以国有土地使用证确认面积为准），目

标公司总资产估值为人民币 3.3 亿元（大写金额叁亿叁仟万元整）。



 

(3)债务估值、其他调整以丙方委托第三方出具的审计报告及评估报

告确认的账面价值为准。（4）其它调整仅限于货币资金。 

3、丙方需支付甲方定金人民币 5000万元（大写金额：伍仟万元

整），定金支付约定如下：（1）其中 2500万元定金在共管账户设立后

2 个工作日内，丙方向共管账户存入款项人民币 2500 万元（大写：

贰仟伍佰万元整），该定金在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后抵作应付甲、

乙双方等额股权转让款。（2）其中 2500 万元定金在本框架协议生效

且丁方以协议附件抵押物清单载明土地使用权为甲方履行定金返还

义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甲方、丙方、丁方在本框架协议生效后 2 个

工作日内办理完抵押登记手续后 2个工作日内支付甲方，返还方式为

︰该笔定金在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7 个工作日内（或本框架协议

终止后 3个工作日内）返还丙方指定账户。 

4、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股东构成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京汉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500 100% 

5、甲、乙双方承担本项目合作中的下列义务和责任： 

（1）本框架协议生效且甲方指定账户收到定金后 30 日内，甲方

承诺收购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持有目标公司 33.33%股权，

负责完成目标公司与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办理反担保抵押登记解除手

续及终止《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投资协议》。甲、乙双方

承诺目标公司不因此产生其他应付费用及违约责任。 

（2）《人民银行借款合同》处理： 

甲、乙双方承诺在本框架协议生效后 30 日内，获得《人民银行

借款合同》协议各主体同意提前还款及解押的相关手续。包括但不限

于︰债权人抵押权人（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同意债务

人（重庆市坤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提前偿还人民币 4500 万（大写

金额肆仟伍佰万元整）借款并解除抵押担保确认书。债务人重庆市坤

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委托甲方、乙方代为还款委托书。甲方、乙方委

托目标公司付款委托书。 

甲、乙双方承诺债权人仅收取上述协议约定借款本金及利息，目



 

标公司不因此产生其他应付费用及违约责任。 

（3）《委托贷款合同》处理： 

甲、乙双方承诺在本框架协议生效后 30 日内，获得《委托贷款

合同》债权人抵押权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债务

人（重庆两江恭州演义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用其它资产置换目标公司

抵押物的相关手续。 

甲、乙双方承诺目标公司不因债务人置换抵押物产生其他应付费

用及违约责任。 

（4）甲、乙双方承诺在本框架协议生效后 30 日内，目标公司与

重庆大圆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目标公司的全部往来款达成结算

协议。 

（5）甲、乙双方承诺在本框架协议生效后 30 日内，目标公司与

成都龙默有限公司签署的《合伙开发协议》与重庆大圆祥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达成如下内容补充协议︰《合伙开发协议》主体成都龙默有

限公司将合同主体资格转让给重庆大圆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由重

庆大圆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成都龙默有限公司在《合伙开发协

议》中的权利义务；三方确认《合伙开发协议》现阶段终止不再履行。 

（6）甲、乙双方承诺目标公司在本框架协议生效后 30 日内，完

成目标公司税务清缴并达到审计要求。 

（7）甲、乙双方承诺目标公司在本框架协议生效后 30 日内达到

合同附件财务标准约定要求。 

（8）甲、乙双方承诺目标公司在本框架协议生效后 30 日内办理

完成目标公司项目的延期证明（开工时间不迟于 2017年 12月 31日，

竣工时间不迟于 2020年 12月 31日）并获得政府主管部门书面同意。 

（9）甲、乙双方承诺目标公司在本框架协议生效后 30 日内在相

关政府主管部门办理完成养老立项撤销。 

（10）目标公司未完工程合同处理： 

甲、乙双方承诺在本框架协议生效后 30 日内，就所有未完工程（养

老项目）目标公司与施工单位签署终止协议（确认结算额、已付款额

度、未付款额度，确认双方无异议）。 



 

（11）目标公司已完工程合同处理： 

甲、乙双方承诺在本框架协议生效后 30 日内，获得所有已完工

程施工单位结算协议或询证函书面确认，确认目标公司已支付施工单

位全部工程款双方无异议；若甲乙双方无法在约定时间完成本条款约

定义务的，则目标公司因结算争议承担付款或赔偿责任由甲、乙双方

承担。 

6、甲、乙双方作为一致行动人，任何一方违约，责任双方共同

承担，甲、乙双方相互为对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甲、乙双方违反框

架协议约定的，丙方有权解除本框架协议，账户解除共管，全部定金

返还丙方，同时甲、乙双方应在本框架协议解除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

全部定金等额的违约赔偿金。丙方在本框架协议有效期内无故终止本

框架协议或明确拒绝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的，全部定金作为违

约赔偿金支付甲、乙双方。 

7、本框架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并经丙方及其母公

司依法履行必要的审批决策程序通过后生效。 

8、本协议有效期为自本框架协议生效之日起 60 日，甲、乙、丙、

丁四方未在有效期内就正式《股权转让协议》达成一致意见，则本框

架协议到期终止。 

9、甲、乙、丁各方承诺自本框架协议生效之日起 60 日内为排他

期，在此期间内，甲、乙、丁各方不得与第三方直接或间接寻求、启

动、洽谈、接受关于目标公司的任何投资与合作意向协议签署。 

四、框架协议的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框架协议的签署旨在储备公司项目资源，提升经营业绩。 

2、框架协议仅为多方合作的意向性文件，不会对 2017 年度经

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3、上述合作协议的签署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1、本次签订的仅为合作框架协议，为各方开展合作的指导性文

件，涉及具体合作项目或相关合作安排、权利义务约定等具体合作事

宜时，均以双方另行签订的具体合作协议文件为准。 



 

2、本协议中的合作事项仍处于框架协议阶段，公司将根据进展

情况按照规定程序及时履行决策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目录 

《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京汉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6月 13 日 




